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
組織章程修改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10月03日

發文字號：社工系會字第10600001號

主    旨：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修改公告
          (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公告)

說    明：依據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 第壹拾
          章附則 第三十五條至第四十條辦理之

公告事項：

    本會於106年9月20日之期初大會，針對組織章程中系學會體育組之工作內容，進行新增條例，本屆系學會上任以來，也積極針對系隊事宜進行討論與規劃，與各系隊亦保持密切聯絡，期望能在本屆將系隊組織建構並強化起來。

    期初大會當日，經過本屆系會長與體育長向與會會員及與會老師，說明新增條例原因與目前系隊狀況，舉行針隊「組織章程第參章第十六條與第壹拾參章第四十三條」有關於系學會體育組之工作職掌，進行新增條例，並在系主任與系上老師的見證下，進行與會會員投票修改章程事宜，而經投票結果，兩條例皆以當時出席人數76人(目前會員扣除休學生與交換生共123人，已達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)，同意票64票 (已達出席會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通過)，始通過此章程之修改。

    另外，依據「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」第壹拾壹章附則 第三十七條規定如下：

凡章程之修訂處必附記於本章程之後，格式依序為：
（一）修訂項次條目及修訂時間 
（二）條列刪除（或新增）內容及其原因 
（三）公佈日及施行日

    以致，依上述規定，修改紀錄新增第三筆，資料如下表所示： 
第參章    組織
	條次
	修正前條文
	修正後條文

	第十六條
	體育組負責規劃相關運動事宜。
	體育組負責規劃相關運動事宜，組織及監督各系隊事宜。

	修改（新增或刪除）原因
	為建構具體系隊組織運作。

	修訂日期
	中華民國106年09月20日

	公佈日
	中華民國106年10月03日

	施行日
	依據「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」第壹拾壹章附則 第四十條規定「本章程經相關行政會議通過後，自公佈後三天施行之」，以致，本章程之修改內容(第參章第十六條)，於中華民國106年10月06日起施行。



第壹拾參章    體育組
	條次
	修正前條文
	修正後條文

	第四十三條
	本組負責下列事務：
（一）負責規劃相關運動事宜。
（二）負責公布學校體育室相關活動事宜。
（三）與系隊保持良好溝通，並對系內公布各項消息。
（四）對外代表本系接洽或承辦體育競賽事宜。
（五）提倡系上同學參加體育活動。
	本組負責下列事務：
（一）負責規劃相關運動事宜。
（二）負責公布學校體育室相關活動事宜。
（三）與系隊保持良好溝通，並對系內公布各項消息。
（四）對外代表本系接洽或承辦體育競賽事宜。
（五）提倡系上同學參加體育活動。
（六）組織及監督各系隊。

	修改（新增或刪除）原因
	為建構具體系隊組織運作。

	修訂日期
	中華民國106年09月20日

	公佈日
	中華民國106年10月03日

	施行日
	依據「國立金門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」第壹拾壹章附則 第四十條規定「本章程經相關行政會議通過後，自公布後三天施行之」，以致，本章程之修改內容(第壹拾參章第四十三條)，於中華民國106年10月06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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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最後，本屆系學會至今已上任達兩個月滿，系學會內部也不斷再加緊腳步，進入軌道，期望系上老師們與會員們給予本屆支持與鼓勵，若有處事不周之處，請予以指教，並敬請各位包容與見諒，謝謝。

中華民國106年10月03日
系會長  黃上豪
